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339號

上  訴  人  陳德全   

訴訟代理人  蔡育盛律師

複  代理人  蘇冠榮律師

被  上訴人  游宗淋  

            陳彩麗  

            游偉振  

            游志祥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志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

28日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4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並擴張聲明，本院於113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擴張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擴張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游宗淋、陳彩麗為夫妻，游偉振、游

志祥係2人之子（下分稱姓名，合稱被上訴人）。游宗淋於

民國94年起向伊調度資金，迄98年3月間，游宗淋欲再向伊

借款新臺幣（下同）150萬元，但當時游宗淋數年積欠未還

已達數百萬元，伊要求被上訴人全家當借款人共同負擔債務

才考慮再出借，嗣游宗淋於98年3月28日致電告知全家同意

當借款人，伊親赴被上訴人住處，由被上訴人在借據、收據

上簽名蓋章交予伊收執，伊由友人洪潤陪同於98年3月30日

下午在員山鄉農會交付借款現金150萬元（下稱系爭借款）

予游偉振、陳彩麗代全體收受。前開借款未約定清償期，被

上訴人積欠多年未還，伊以存證信函(111年12月12日送達)

催告，未獲置理。伊與游宗淋間另案訴訟作成調解筆錄，並

未包含系爭借款。爰依民法第478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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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被上訴人共同給付1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

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審為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就利息起算

日擴張自111年2月10日起算）。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

廢棄。㈡被上訴人應共同給付上訴人150萬元，及自111年2

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係以介紹金主辦理抵押借貸為由，伊

遂於98年3月24日交付印鑑證明，並在空白土地登記申請書

及土地抵押權設定契約書簽名用印，將游偉振、游志祥名下

宜蘭縣○○鄉○○段0000地號（下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

4分之1）交由上訴人辦理抵押權設定（下稱系爭抵押權）予

張耀仁，伊4人則簽立借據、收據(貸與人欄均空白)、發票

日98年3月30日、面額150萬元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交予

上訴人，上訴人遂交付現金150萬元予伊。其後上訴人告知

伊金主為李秀芳，伊便認系爭借款係存於伊與李秀芳之間，

且張耀仁及李秀芳伊均不認識。嗣於99年6月23日張耀仁將

系爭抵押權讓與李秀芳，上訴人則書寫系爭借款分15期清償

之分期明細，並要求游宗淋夫妻開立如附表所示15紙支票

（下稱系爭支票）用以清償，其後上訴人交還已由李秀芳於

99年8月25日簽收系爭支票之證明，且系爭支票均已兌現並

入款至李秀芳帳戶，伊主觀上認為系爭借款之消費借貸法律

關係存在於伊與李秀芳之間且已清償完畢，系爭抵押權亦早

已塗銷，兩造間並無系爭借款之法律關係。若認兩造間確有

系爭借款存在，然而，上訴人前曾起訴請求游宗淋返還373

萬2165元借款本息，並提出系爭本票作證據主張擔保債權，

經臺灣宜蘭地方法院（下稱宜蘭地院）110年度訴字第108號

返還借款事件受理並成立訴訟上調解，游宗淋早與上訴人無

債務關係存在。縱使李秀芳為上訴人之人頭，伊亦已因系爭

支票兌現而清償完畢，兩造間無債權債務關係存在等語，資

為抗辯。並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397至399頁準備程序筆錄，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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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判決格式增刪修改文句）：

　㈠游宗淋、陳彩麗為夫妻，游偉振、游志祥乃游宗淋、陳彩麗

之子。

  ㈡上訴人曾對游宗淋起訴請求返還借款，宜蘭地院以110年度

訴字第108號事件受理（下稱前案），於110年11月4日調解

成立，作成110年度移調字第62號調解筆錄，調解條款為：

「相對人(即游宗淋)願給付聲請人(即上訴人)180萬元。

分12期，給付方式：於110年12月份起至111年11月份止，按

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15萬元。如有一期未給付，未到期的部

分視為全部到期，由相對人匯入聲請人所開立之永豐商業銀

行中崙分行（帳號：略）帳戶。兩造其餘請求拋棄。…」

(下稱系爭調解筆錄，見原審卷一第145至146頁）。前述180

萬元已履行完畢。

  ㈢上訴人於111年12月7日寄發臺北古亭郵局第1285號存證信函

對被上訴人為催告（見原審卷一第19至27頁），於112年1月

12日提起本件請求清償借款之訴。

  ㈣被上訴人於98年3月30日簽立借據及收據，表明借到現金150

萬元（見原審卷一第11、13頁），於該日在員山鄉農會收受

由上訴人交付之現金150萬元。上訴人目前持有前述借據及

收據原本。

  ㈤被上訴人於98年3月30日簽發票面金額150萬元、發票日98年

3月30日之本票1紙（即系爭本票，見前案卷第75頁、本院卷

第393頁）。

  ㈥游偉振、游志祥於98年3月24日提供自己名下坐落宜蘭縣○

○鄉○○段0000地號土地（2人權利範圍各4分之1），設定

擔保債權額180萬元之抵押權登記予張耀仁(游志祥係00年0

月生，斯時由游宗淋、陳彩麗以法定代理人身分辦理)，前

述抵押權嗣於99年6月24日由張耀仁移轉登記予李秀芳，經

李秀芳於101年3月29日以拋棄為原因辦理抵押權塗銷登記。

  ㈦游宗淋曾簽發票載發票日及金額如原審判決附表所示之支票

15紙(發票日介於99年8月23日至100年9月31日，金額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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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萬至10萬元不等，總金額為162萬元)，李秀芳曾於99年8

月25日簽收該15紙支票（見原審卷一第103至141頁）。前述

支票15紙均由李秀芳提示兌現，各支票款項均係存入李秀芳

在陽信商業銀行之帳戶內（見原審卷一第153至157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上訴人主張於98年3月30日以現金150萬元交付系爭借款予被

上訴人，要求被上訴人簽立借據及收據為憑，嗣後催告遲未

返還，故請求被上訴人清償系爭借款，系爭支票乃被上訴人

另於99年8月25日向李秀芳借調現金150萬元而交付，與兩造

間系爭借款無關等情，被上訴人則抗辯系爭借款係由上訴人

覓得金主出借，伊簽立貸與人欄均空白之借據及收據、系爭

本票為憑並提供系爭土地辦理抵押設定，已交付系爭支票而

清償完畢，並無99年間另向李秀芳借款情事，上訴人於前案

提出系爭本票為據，游宗淋亦作成系爭調解筆錄履行完畢，

兩造間無債權債務關係等情。是以，兩造爭執要點應為：㈠

本件訴訟是否為系爭調解筆錄之既判力或遮斷效所及？㈡被

上訴人是否於98年3月30日與上訴人成立借款150萬元之消費

借貸契約？如是，被上訴人是否已清償完畢？ ㈢被上訴人

曾否於99年8月25日另收受現金150萬元而與李秀芳成立借款

150萬元之消費借貸契約？茲析述如下：

  ㈠本件訴訟，不為系爭調解筆錄之既判力或遮斷效所及：

　　查上訴人對游宗淋起訴請求返還借款之前案，書狀所載借款

原因事實均在94年至96年間（見前案卷第219至223頁，另參

本院卷第255至257頁），上訴人於前案曾提出系爭本票，此

經本院調取前案卷宗查閱無誤。然前案僅列游宗淋為被告，

並由游宗淋與上訴人作成系爭調解筆錄，可知前案與本案之

當事人範圍不同，起訴原因事實亦不同，自難認本件訴訟為

系爭調解筆錄之既判力或遮斷效所及，且被上訴人於前案稱

系爭本票係關於以系爭土地辦理抵押借款而開立（見前案卷

第375頁），於本案亦稱系爭本票係為擔保被上訴人於98年3

月30日借款150萬元而簽發，顯與上訴人在前案主張之94年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至96年間原因事實無關，則被上訴人抗辯因前案調解成立，

依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第380條第1項規定已發生與確

定判決同一之效力，本案為系爭調解筆錄之既判力或遮斷效

所及云云，尚無可採。

　㈡上訴人主張兩造於98年3月30日成立系爭借款契約關係，所

為之舉證不足：

　⒈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間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

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

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另按當事人主張有

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主張於98年3月30日交付現金150萬

元借款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則簽立借據及收據為憑，兩造

間有系爭借款關係等情，既經被上訴人否認，關於系爭借款

關係存在於兩造間之事實，應由上訴人負舉證之責。

　⒉上訴人雖主張借據及收據既均由伊收執，已足證伊為貸與人

云云，惟觀察借據及收據所記載「茲收到本人向○○○借到

現金…」，其中貸與人欄位(即「○○○」)均空白未填（見

原審卷一第11、13頁），則僅憑前述借據及收據，自無從認

定上訴人為貸與人。況且，要求簽立借據及收據之用意既在

留作憑據使用，倘上訴人欲自任貸與人使消費借貸關係存在

於自己與被上訴人之間，大可直接在前述貸與人欄填入自己

姓名，豈會留白。再者，上訴人自陳除借據及收據外尚要求

被上訴人提供擔保設定系爭抵押權（見本院卷第133頁），

被上訴人亦稱「簽立借據、收據及本票與提供抵押設定」均

係為取得98年3月30日150萬元借款，足見系爭抵押權設定與

系爭借款乃具直接關聯，游偉振、游志祥提供系爭土地權利

範圍各2分之1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之用意係為擔保被上訴人

所欠系爭借款債務，始終未以上訴人登記為抵押權人，被上

訴人無從藉由抵押登記結果查知係上訴人貸與金錢，另參酌

上訴人長期在銀行任職，應明瞭如欲行使抵押權亦須由登記

之抵押權人提出借據及收據佐證抵押債務存在之道理，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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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尚自陳銀行嚴禁行員與客戶有私下借貸資金往來、遭查獲

會遭記過等情（見本院卷第307頁），則斯時更無可能向被

上訴人明示係自任貸與人而徒留把柄。是以，被上訴人抗辯

上訴人於98年間僅表示會覓得金主出借款項並要求書立借據

及收據暨辦理抵押設定、未提及上訴人即為貸與人，兩造間

並無消費借貸之意思表示合致，伊主觀上從未認為系爭借款

係由上訴人出借一節，應屬真實可信，上訴人僅憑目前執有

借據及收據之外觀即謂已盡舉證之責云云，自無可採。

　㈢系爭本票應係被上訴人為擔保系爭借款而簽立：

　　針對系爭本票，上訴人否認與系爭借款相關，於原審曾當庭

稱「被告向我借款150萬，因此才簽立本票」，嗣後改稱

「系爭本票是被告跟張耀仁借款」、「我也不知道那張票據

是否是張耀仁的，…是張耀仁要我幫他保管的」（見原審卷

一第80、81頁），前後不一。上訴人一度主張聽力障礙誤解

提問致影響回答，並提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下稱

陽明交大醫院)診斷證明書為證（見原審卷一第212頁），惟

其僅接受純音聽力檢查，未施作聽性腦幹反應檢查，經陽明

交大醫院113年7月31日函復在卷（見本院卷一第313頁），

上訴人於本院程序亦表明無須助聽器輔助、未否認筆錄所載

（見本院卷一第283、304頁），自無因聽力障礙致陳述錯誤

之情。對照證人張耀仁於原審證述：「(游宗淋有無直接跟

你借過錢？)沒有」，另證稱：與原告從小結識，交情好，

原告從94年左右開始向伊借調資金，伊於99年7月兩度提領

現金是為借款給原告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5至38頁），表達

與上訴人有金錢往來、與被上訴人並無金錢往來之意，足認

上訴人聲稱系爭本票係因被上訴人向張耀仁借款、為張耀仁

保管云云，顯屬不實。上訴人再於本院程序改稱因90至97年

多次借款或墊款未獲清償，故簽發系爭本票擔保，系爭本票

係擔保前案所指債權債務云云（見本院卷第132、257頁），

惟上訴人所提前案訴訟僅以游宗淋為被告，書狀所稱借款人

僅游宗淋1人，此經本院調取前案卷宗查閱無誤，自難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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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票人為4人之系爭本票相關。系爭本票發票人與系爭借據

及收據所載立據人範圍一致，且發票日與立據日為同一日，

與系爭借款交付日期亦相同，堪認被上訴人所辯系爭本票係

為擔保系爭借款而簽發一節，與客觀事證所呈內容相符，係

屬可信，更徵上訴人在本案所述有諸多不實及不可採。

　㈣上訴人主張李秀芳另於99年8月25日交付現金出借150萬元，

系爭支票係為清償對李秀芳借款債務云云，並無可採：　

　⒈被上訴人抗辯經上訴人告知伊，系爭借款之金主為李秀芳，

系爭抵押權由張耀仁名下移轉至李秀芳名下，上訴人要求開

立系爭15紙支票就系爭借款分期清償，其後交還李秀芳簽收

支票之證明，系爭支票均已兌現完畢，系爭抵押權早已塗銷

登記，可見系爭借款已清償完畢等情，並提出系爭支票經李

秀芳於99年8月25日簽收之證明、15紙票據影像報表為證

（見原審卷一第103至111、113至141頁），原審函詢結果，

系爭15紙支票均係入款至李秀芳名下帳戶，有陽信商業銀行

羅東分行112年4月25日回函暨開戶資料可稽（見原審卷一第

153至157頁）。上訴人對於不爭執事項㈥、㈦所載內容雖不

爭執，但進而主張係游宗淋於99年6月另有資金需求，向李

秀芳借款，伊陪同李秀芳前往交付現金150萬元借款，抵押

權遂由張耀仁名下移轉至李秀芳名下，系爭支票係為清償對

李秀芳之借款，與兩造間系爭借款無關，李秀芳嗣後係被迫

辦理拋棄抵押權登記等情（見原審卷一第175、182頁），均

經被上訴人否認在卷，上訴人前揭所述均屬有利於己之積極

事實，應由上訴人自負舉證之責。

　⒉查閱上訴人於原審所提書狀，有關「99年8月25日向李秀芳

借款150萬元」一事，上訴人稱係自己陪同李秀芳前往對造

工廠交付150萬元並簽收系爭支票，未提及洪潤亦在場（見

原審卷一第184頁），同份書狀僅提及98年系爭借款交付時

係請洪潤陪同見證（見原審卷一第182頁）。原審依上訴人

聲請而寄送證人到庭通知書予李秀芳，經李秀芳出具陳報狀

表示對於兩造借貸全不知情不願到庭（見原審卷一第2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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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頁），上訴人聲稱李秀芳於99年7月15日至8月25日期間曾

由永豐銀行羅東分行帳戶內提領150萬元供上述借款之用

（見原審卷一第266頁），原審復依上訴人聲請發函調取李

秀芳名下永豐銀行帳戶前述期間交易明細，惟觀察永豐銀行

112年8月25日回函所附明細，僅顯示99年8月4日有提領現金

數筆，較大筆之金額為25萬6116元、85萬6116元，均距「99

年8月25日」有相當之時間落差，於99年8月24日僅提領現金

5400元（見原審卷二第16頁），實無從憑此認定上訴人所稱

李秀芳出資於99年8月25日出借現金150萬元一事存在。況由

游宗淋簽發之系爭15紙支票，票載發票日最早日期為99年8

月23日、金額為10萬元（見原審卷一第103、113頁），係在

上訴人所指借款日期99年8月25日之前，與其自述談定借款

條件「借款150萬元、利息12萬元、利息先扣」(見原審卷一

第184頁）客觀上亦不相符，且一般民間借貸之利息預扣，

係在交付借款時先將扣除預扣金額而僅交付小於原借款金額

之數額(例如約定借款150萬元、預扣利息12萬元，則實際上

僅交付138萬元)，更徵上訴人主張於99年8月25日由李秀芳

交付另筆借款150萬元云云疑有穿鑿附會之嫌。　　

　⒊上訴人於本院程序，忽稱99年8月25日交付借款時係由洪潤

陪同伊與李秀芳共赴對造工廠交付150萬元現金，洪潤親見

親聞（見本院卷第121頁，此與在原審書狀所載有間），而

聲請傳訊洪潤作證，且上訴理由狀記載：第二次借款(99年8

月25日借款)，李秀芳於99年8月4日提領計111萬2232元，將

其中110萬元借予陳德全作為陳德全借予被上訴人之資金，

張耀仁於99年7月16日、7月22日自銀行帳戶提領共102萬元

借予陳德全，陳德全將其中40萬元作為第二次借款資金（見

本院卷第107頁）。本院受命法官於113年8月27日準備程序

將上訴人本人與證人洪潤隔離訊問，上訴人陳述：(與洪潤

最近一次聯絡)在伊於原審對被上訴人提告時就有聯絡，伊

聯絡洪潤要求幫伊作證，要請洪潤幫忙也是要請他吃飯，伊

有當面請他幫忙，亦有去他住家附近找他，113年7月30日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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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庭後隔幾天伊有再去找他見面麻煩他當證人，最近一次通

電話是昨天，提醒他出庭作證（見本院卷第330至334頁）。

而證人洪潤就最近一次與上訴人聯絡時間，陳述係本月月初

因收到法院開庭傳票而以電話聯絡上訴人，先稱雙方僅有通

電話而已，(經推問後，改稱)見面僅有談一下，見面日期因

年歲大已忘記，並否認上訴人曾請吃飯，是幾個朋友聚餐

（見本院卷第340至343頁），就上訴人邀其作證多次以見面

及電話聯繫之事有避重就輕情形。參酌上訴人當庭陳稱「我

沒有主張99年8月25日的借款是由我為借款人借給游宗淋等

人，該99年8月25日是由李秀芳借款給游宗淋」(見本院卷第

336頁)，與上訴理由狀所載前述內容已迥然不同，對照兩人

在訴訟期間多次為作證事宜見面溝通及電話聯繫，洪潤對於

近期事務(與上訴人見面日期)記不清楚，攸關自身事務亦有

遺忘之情（見本院卷第340、341頁），卻強調對10餘年前陪

同交錢之事記憶深刻，更徵洪潤作證所述：伊陪同交付現金

共兩次，第二次伊記得很清楚看到李秀芳把現金150萬元放

在袋子裡交給游太太，游太太拿一疊支票交給李秀芳云云

（見本院卷第344至345頁），應係附和上訴人欲呈現「99年

8月25日李秀芳交付現金150萬借款予游宗淋等人且收受系爭

支票，由洪潤見證」所為之不實言詞。何況，上訴人所述

「99年另筆借款150萬元」，時而稱係其向張耀仁、李秀芳

借調資金後再自任貸與人出借之第二次借款，時而改稱係李

秀芳為貸與人出借並由洪潤見證，前後不一、自相矛盾，並

事先與洪潤多次溝通案情，更徵證人洪潤前揭證詞之可信度

過低，委無可採。從而，上訴人主張於99年間另有交付現金

150萬元借款予游宗淋等人，系爭支票僅在清償99年間借款

云云，舉證顯然不足，無從採信為真實。　

　㈤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借款債務已清償完畢，應屬可信：

　⒈系爭借款債務與系爭抵押權設定乃具有直接關聯，業如前

述，斯時系爭抵押權以張耀仁名義登記，但於99年6月24日

由張耀仁移轉登記予李秀芳，為兩造所不爭（見不爭執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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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而系爭抵押權由張耀仁名下移轉至李秀芳名下乙事，

均係上訴人所安排，此參證人張耀仁於原審證述：系爭抵押

權設定不是伊處理，是原告處理，伊不清楚為何99年6月移

轉給李秀芳，伊沒有介入，抵押權相關證件印章是原告跟伊

拿、用好後還伊。李秀芳與原告是男女朋友且有金錢往來，

有時原告會跟李秀芳借調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8至39頁），

即足查悉。倘如上訴人所述自身為98年系爭借款之貸與人，

以張耀仁為人頭辦理抵押權登記作擔保，李秀芳與被上訴人

有另筆借款關係，則上訴人豈有可能自願放棄為擔保其自身

債權而存在之系爭抵押權，竟安排將系爭抵押權移轉登記至

李秀芳名下，更任由被上訴人以系爭支票先對李秀芳清償，

且任由李秀芳塗銷系爭抵押權？足見上訴人此等主張均甚不

合理，所述自無可採。

　⒉上訴人所提證據不足以證明自己或李秀芳另有於99年間出借

150萬元予被上訴人，無從認定尚有另筆150萬元借款存在，

亦無從認定系爭支票係用於清償99年另筆借款之用，業如前

述。上述為擔保98年系爭借款債務而設定之系爭抵押權，於

99年6月24日移轉登記至李秀芳名下，且游宗淋曾簽發系爭

支票15紙(總金額為162萬元)交付，經李秀芳於99年8月25日

簽收前述支票，嗣後提示兌現，支票款項全數存入李秀芳之

陽信商業銀行帳戶，李秀芳並於101年3月29日以拋棄為原因

就系爭抵押權塗銷登記等情，均為兩造不爭（見不爭執事項

㈥、㈦）。是以，被上訴人抗辯98年間由上訴人覓得金主出

借系爭借款，其等簽立貸與人欄均空白之借據及收據、系爭

本票為憑並提供系爭土地辦理抵押設定，系爭抵押權嗣後移

轉予李秀芳，為清償系爭借款而簽發之系爭支票已交付予李

秀芳並全數兌現，為擔保系爭借款債務而設定之系爭抵押權

亦已塗銷登記等情，均有所本，被上訴人據此抗辯斯時金主

應為李秀芳，系爭借款債務已因系爭支票全數兌現清償完畢

等情，堪認可採。從而，上訴人主張兩造間有系爭借款債權

債務關係存在云云，洵無足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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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478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

求被上訴人清償借款，而請求被上訴人共同給付150萬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

判決，於法核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上訴。上訴人於本院程序就遲延

利息擴張請求自111年2月10日起算，更無理由，亦應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爰不予逐一

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擴張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魏麗娟

                              法  官  吳靜怡

                              法  官  張婷妮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張英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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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339號
上  訴  人  陳德全    
訴訟代理人  蔡育盛律師
複  代理人  蘇冠榮律師
被  上訴人  游宗淋  
            陳彩麗  
            游偉振  
            游志祥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志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28日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4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擴張聲明，本院於113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擴張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擴張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游宗淋、陳彩麗為夫妻，游偉振、游志祥係2人之子（下分稱姓名，合稱被上訴人）。游宗淋於民國94年起向伊調度資金，迄98年3月間，游宗淋欲再向伊借款新臺幣（下同）150萬元，但當時游宗淋數年積欠未還已達數百萬元，伊要求被上訴人全家當借款人共同負擔債務才考慮再出借，嗣游宗淋於98年3月28日致電告知全家同意當借款人，伊親赴被上訴人住處，由被上訴人在借據、收據上簽名蓋章交予伊收執，伊由友人洪潤陪同於98年3月30日下午在員山鄉農會交付借款現金150萬元（下稱系爭借款）予游偉振、陳彩麗代全體收受。前開借款未約定清償期，被上訴人積欠多年未還，伊以存證信函(111年12月12日送達)催告，未獲置理。伊與游宗淋間另案訴訟作成調解筆錄，並未包含系爭借款。爰依民法第478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共同給付1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就利息起算日擴張自111年2月10日起算）。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共同給付上訴人150萬元，及自111年2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係以介紹金主辦理抵押借貸為由，伊遂於98年3月24日交付印鑑證明，並在空白土地登記申請書及土地抵押權設定契約書簽名用印，將游偉振、游志祥名下宜蘭縣○○鄉○○段0000地號（下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4分之1）交由上訴人辦理抵押權設定（下稱系爭抵押權）予張耀仁，伊4人則簽立借據、收據(貸與人欄均空白)、發票日98年3月30日、面額150萬元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交予上訴人，上訴人遂交付現金150萬元予伊。其後上訴人告知伊金主為李秀芳，伊便認系爭借款係存於伊與李秀芳之間，且張耀仁及李秀芳伊均不認識。嗣於99年6月23日張耀仁將系爭抵押權讓與李秀芳，上訴人則書寫系爭借款分15期清償之分期明細，並要求游宗淋夫妻開立如附表所示15紙支票（下稱系爭支票）用以清償，其後上訴人交還已由李秀芳於99年8月25日簽收系爭支票之證明，且系爭支票均已兌現並入款至李秀芳帳戶，伊主觀上認為系爭借款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存在於伊與李秀芳之間且已清償完畢，系爭抵押權亦早已塗銷，兩造間並無系爭借款之法律關係。若認兩造間確有系爭借款存在，然而，上訴人前曾起訴請求游宗淋返還373萬2165元借款本息，並提出系爭本票作證據主張擔保債權，經臺灣宜蘭地方法院（下稱宜蘭地院）110年度訴字第108號返還借款事件受理並成立訴訟上調解，游宗淋早與上訴人無債務關係存在。縱使李秀芳為上訴人之人頭，伊亦已因系爭支票兌現而清償完畢，兩造間無債權債務關係存在等語，資為抗辯。並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397至399頁準備程序筆錄，並依判決格式增刪修改文句）：
　㈠游宗淋、陳彩麗為夫妻，游偉振、游志祥乃游宗淋、陳彩麗之子。
  ㈡上訴人曾對游宗淋起訴請求返還借款，宜蘭地院以110年度訴字第108號事件受理（下稱前案），於110年11月4日調解成立，作成110年度移調字第62號調解筆錄，調解條款為：「相對人(即游宗淋)願給付聲請人(即上訴人)180萬元。分12期，給付方式：於110年12月份起至111年11月份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15萬元。如有一期未給付，未到期的部分視為全部到期，由相對人匯入聲請人所開立之永豐商業銀行中崙分行（帳號：略）帳戶。兩造其餘請求拋棄。…」(下稱系爭調解筆錄，見原審卷一第145至146頁）。前述180萬元已履行完畢。
  ㈢上訴人於111年12月7日寄發臺北古亭郵局第1285號存證信函對被上訴人為催告（見原審卷一第19至27頁），於112年1月12日提起本件請求清償借款之訴。
  ㈣被上訴人於98年3月30日簽立借據及收據，表明借到現金150萬元（見原審卷一第11、13頁），於該日在員山鄉農會收受由上訴人交付之現金150萬元。上訴人目前持有前述借據及收據原本。
  ㈤被上訴人於98年3月30日簽發票面金額150萬元、發票日98年3月30日之本票1紙（即系爭本票，見前案卷第75頁、本院卷第393頁）。
  ㈥游偉振、游志祥於98年3月24日提供自己名下坐落宜蘭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2人權利範圍各4分之1），設定擔保債權額180萬元之抵押權登記予張耀仁(游志祥係00年0月生，斯時由游宗淋、陳彩麗以法定代理人身分辦理)，前述抵押權嗣於99年6月24日由張耀仁移轉登記予李秀芳，經李秀芳於101年3月29日以拋棄為原因辦理抵押權塗銷登記。
  ㈦游宗淋曾簽發票載發票日及金額如原審判決附表所示之支票15紙(發票日介於99年8月23日至100年9月31日，金額分別為12萬至10萬元不等，總金額為162萬元)，李秀芳曾於99年8月25日簽收該15紙支票（見原審卷一第103至141頁）。前述支票15紙均由李秀芳提示兌現，各支票款項均係存入李秀芳在陽信商業銀行之帳戶內（見原審卷一第153至157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上訴人主張於98年3月30日以現金150萬元交付系爭借款予被上訴人，要求被上訴人簽立借據及收據為憑，嗣後催告遲未返還，故請求被上訴人清償系爭借款，系爭支票乃被上訴人另於99年8月25日向李秀芳借調現金150萬元而交付，與兩造間系爭借款無關等情，被上訴人則抗辯系爭借款係由上訴人覓得金主出借，伊簽立貸與人欄均空白之借據及收據、系爭本票為憑並提供系爭土地辦理抵押設定，已交付系爭支票而清償完畢，並無99年間另向李秀芳借款情事，上訴人於前案提出系爭本票為據，游宗淋亦作成系爭調解筆錄履行完畢，兩造間無債權債務關係等情。是以，兩造爭執要點應為：㈠本件訴訟是否為系爭調解筆錄之既判力或遮斷效所及？㈡被上訴人是否於98年3月30日與上訴人成立借款150萬元之消費借貸契約？如是，被上訴人是否已清償完畢？ ㈢被上訴人曾否於99年8月25日另收受現金150萬元而與李秀芳成立借款150萬元之消費借貸契約？茲析述如下：

  ㈠本件訴訟，不為系爭調解筆錄之既判力或遮斷效所及：
　　查上訴人對游宗淋起訴請求返還借款之前案，書狀所載借款原因事實均在94年至96年間（見前案卷第219至223頁，另參本院卷第255至257頁），上訴人於前案曾提出系爭本票，此經本院調取前案卷宗查閱無誤。然前案僅列游宗淋為被告，並由游宗淋與上訴人作成系爭調解筆錄，可知前案與本案之當事人範圍不同，起訴原因事實亦不同，自難認本件訴訟為系爭調解筆錄之既判力或遮斷效所及，且被上訴人於前案稱系爭本票係關於以系爭土地辦理抵押借款而開立（見前案卷第375頁），於本案亦稱系爭本票係為擔保被上訴人於98年3月30日借款150萬元而簽發，顯與上訴人在前案主張之94年至96年間原因事實無關，則被上訴人抗辯因前案調解成立，依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第380條第1項規定已發生與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本案為系爭調解筆錄之既判力或遮斷效所及云云，尚無可採。
　㈡上訴人主張兩造於98年3月30日成立系爭借款契約關係，所為之舉證不足：
　⒈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間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另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主張於98年3月30日交付現金150萬元借款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則簽立借據及收據為憑，兩造間有系爭借款關係等情，既經被上訴人否認，關於系爭借款關係存在於兩造間之事實，應由上訴人負舉證之責。
　⒉上訴人雖主張借據及收據既均由伊收執，已足證伊為貸與人云云，惟觀察借據及收據所記載「茲收到本人向○○○借到現金…」，其中貸與人欄位(即「○○○」)均空白未填（見原審卷一第11、13頁），則僅憑前述借據及收據，自無從認定上訴人為貸與人。況且，要求簽立借據及收據之用意既在留作憑據使用，倘上訴人欲自任貸與人使消費借貸關係存在於自己與被上訴人之間，大可直接在前述貸與人欄填入自己姓名，豈會留白。再者，上訴人自陳除借據及收據外尚要求被上訴人提供擔保設定系爭抵押權（見本院卷第133頁），被上訴人亦稱「簽立借據、收據及本票與提供抵押設定」均係為取得98年3月30日150萬元借款，足見系爭抵押權設定與系爭借款乃具直接關聯，游偉振、游志祥提供系爭土地權利範圍各2分之1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之用意係為擔保被上訴人所欠系爭借款債務，始終未以上訴人登記為抵押權人，被上訴人無從藉由抵押登記結果查知係上訴人貸與金錢，另參酌上訴人長期在銀行任職，應明瞭如欲行使抵押權亦須由登記之抵押權人提出借據及收據佐證抵押債務存在之道理，上訴人尚自陳銀行嚴禁行員與客戶有私下借貸資金往來、遭查獲會遭記過等情（見本院卷第307頁），則斯時更無可能向被上訴人明示係自任貸與人而徒留把柄。是以，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於98年間僅表示會覓得金主出借款項並要求書立借據及收據暨辦理抵押設定、未提及上訴人即為貸與人，兩造間並無消費借貸之意思表示合致，伊主觀上從未認為系爭借款係由上訴人出借一節，應屬真實可信，上訴人僅憑目前執有借據及收據之外觀即謂已盡舉證之責云云，自無可採。

　㈢系爭本票應係被上訴人為擔保系爭借款而簽立：
　　針對系爭本票，上訴人否認與系爭借款相關，於原審曾當庭稱「被告向我借款150萬，因此才簽立本票」，嗣後改稱「系爭本票是被告跟張耀仁借款」、「我也不知道那張票據是否是張耀仁的，…是張耀仁要我幫他保管的」（見原審卷一第80、81頁），前後不一。上訴人一度主張聽力障礙誤解提問致影響回答，並提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下稱陽明交大醫院)診斷證明書為證（見原審卷一第212頁），惟其僅接受純音聽力檢查，未施作聽性腦幹反應檢查，經陽明交大醫院113年7月31日函復在卷（見本院卷一第313頁），上訴人於本院程序亦表明無須助聽器輔助、未否認筆錄所載（見本院卷一第283、304頁），自無因聽力障礙致陳述錯誤之情。對照證人張耀仁於原審證述：「(游宗淋有無直接跟你借過錢？)沒有」，另證稱：與原告從小結識，交情好，原告從94年左右開始向伊借調資金，伊於99年7月兩度提領現金是為借款給原告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5至38頁），表達與上訴人有金錢往來、與被上訴人並無金錢往來之意，足認上訴人聲稱系爭本票係因被上訴人向張耀仁借款、為張耀仁保管云云，顯屬不實。上訴人再於本院程序改稱因90至97年多次借款或墊款未獲清償，故簽發系爭本票擔保，系爭本票係擔保前案所指債權債務云云（見本院卷第132、257頁），惟上訴人所提前案訴訟僅以游宗淋為被告，書狀所稱借款人僅游宗淋1人，此經本院調取前案卷宗查閱無誤，自難認與發票人為4人之系爭本票相關。系爭本票發票人與系爭借據及收據所載立據人範圍一致，且發票日與立據日為同一日，與系爭借款交付日期亦相同，堪認被上訴人所辯系爭本票係為擔保系爭借款而簽發一節，與客觀事證所呈內容相符，係屬可信，更徵上訴人在本案所述有諸多不實及不可採。
　㈣上訴人主張李秀芳另於99年8月25日交付現金出借150萬元，系爭支票係為清償對李秀芳借款債務云云，並無可採：　
　⒈被上訴人抗辯經上訴人告知伊，系爭借款之金主為李秀芳，系爭抵押權由張耀仁名下移轉至李秀芳名下，上訴人要求開立系爭15紙支票就系爭借款分期清償，其後交還李秀芳簽收支票之證明，系爭支票均已兌現完畢，系爭抵押權早已塗銷登記，可見系爭借款已清償完畢等情，並提出系爭支票經李秀芳於99年8月25日簽收之證明、15紙票據影像報表為證（見原審卷一第103至111、113至141頁），原審函詢結果，系爭15紙支票均係入款至李秀芳名下帳戶，有陽信商業銀行羅東分行112年4月25日回函暨開戶資料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53至157頁）。上訴人對於不爭執事項㈥、㈦所載內容雖不爭執，但進而主張係游宗淋於99年6月另有資金需求，向李秀芳借款，伊陪同李秀芳前往交付現金150萬元借款，抵押權遂由張耀仁名下移轉至李秀芳名下，系爭支票係為清償對李秀芳之借款，與兩造間系爭借款無關，李秀芳嗣後係被迫辦理拋棄抵押權登記等情（見原審卷一第175、182頁），均經被上訴人否認在卷，上訴人前揭所述均屬有利於己之積極事實，應由上訴人自負舉證之責。
　⒉查閱上訴人於原審所提書狀，有關「99年8月25日向李秀芳借款150萬元」一事，上訴人稱係自己陪同李秀芳前往對造工廠交付150萬元並簽收系爭支票，未提及洪潤亦在場（見原審卷一第184頁），同份書狀僅提及98年系爭借款交付時係請洪潤陪同見證（見原審卷一第182頁）。原審依上訴人聲請而寄送證人到庭通知書予李秀芳，經李秀芳出具陳報狀表示對於兩造借貸全不知情不願到庭（見原審卷一第226、236頁），上訴人聲稱李秀芳於99年7月15日至8月25日期間曾由永豐銀行羅東分行帳戶內提領150萬元供上述借款之用（見原審卷一第266頁），原審復依上訴人聲請發函調取李秀芳名下永豐銀行帳戶前述期間交易明細，惟觀察永豐銀行112年8月25日回函所附明細，僅顯示99年8月4日有提領現金數筆，較大筆之金額為25萬6116元、85萬6116元，均距「99年8月25日」有相當之時間落差，於99年8月24日僅提領現金5400元（見原審卷二第16頁），實無從憑此認定上訴人所稱李秀芳出資於99年8月25日出借現金150萬元一事存在。況由游宗淋簽發之系爭15紙支票，票載發票日最早日期為99年8月23日、金額為10萬元（見原審卷一第103、113頁），係在上訴人所指借款日期99年8月25日之前，與其自述談定借款條件「借款150萬元、利息12萬元、利息先扣」(見原審卷一第184頁）客觀上亦不相符，且一般民間借貸之利息預扣，係在交付借款時先將扣除預扣金額而僅交付小於原借款金額之數額(例如約定借款150萬元、預扣利息12萬元，則實際上僅交付138萬元)，更徵上訴人主張於99年8月25日由李秀芳交付另筆借款150萬元云云疑有穿鑿附會之嫌。　　
　⒊上訴人於本院程序，忽稱99年8月25日交付借款時係由洪潤陪同伊與李秀芳共赴對造工廠交付150萬元現金，洪潤親見親聞（見本院卷第121頁，此與在原審書狀所載有間），而聲請傳訊洪潤作證，且上訴理由狀記載：第二次借款(99年8月25日借款)，李秀芳於99年8月4日提領計111萬2232元，將其中110萬元借予陳德全作為陳德全借予被上訴人之資金，張耀仁於99年7月16日、7月22日自銀行帳戶提領共102萬元借予陳德全，陳德全將其中40萬元作為第二次借款資金（見本院卷第107頁）。本院受命法官於113年8月27日準備程序將上訴人本人與證人洪潤隔離訊問，上訴人陳述：(與洪潤最近一次聯絡)在伊於原審對被上訴人提告時就有聯絡，伊聯絡洪潤要求幫伊作證，要請洪潤幫忙也是要請他吃飯，伊有當面請他幫忙，亦有去他住家附近找他，113年7月30日開完庭後隔幾天伊有再去找他見面麻煩他當證人，最近一次通電話是昨天，提醒他出庭作證（見本院卷第330至334頁）。而證人洪潤就最近一次與上訴人聯絡時間，陳述係本月月初因收到法院開庭傳票而以電話聯絡上訴人，先稱雙方僅有通電話而已，(經推問後，改稱)見面僅有談一下，見面日期因年歲大已忘記，並否認上訴人曾請吃飯，是幾個朋友聚餐（見本院卷第340至343頁），就上訴人邀其作證多次以見面及電話聯繫之事有避重就輕情形。參酌上訴人當庭陳稱「我沒有主張99年8月25日的借款是由我為借款人借給游宗淋等人，該99年8月25日是由李秀芳借款給游宗淋」(見本院卷第336頁)，與上訴理由狀所載前述內容已迥然不同，對照兩人在訴訟期間多次為作證事宜見面溝通及電話聯繫，洪潤對於近期事務(與上訴人見面日期)記不清楚，攸關自身事務亦有遺忘之情（見本院卷第340、341頁），卻強調對10餘年前陪同交錢之事記憶深刻，更徵洪潤作證所述：伊陪同交付現金共兩次，第二次伊記得很清楚看到李秀芳把現金150萬元放在袋子裡交給游太太，游太太拿一疊支票交給李秀芳云云（見本院卷第344至345頁），應係附和上訴人欲呈現「99年8月25日李秀芳交付現金150萬借款予游宗淋等人且收受系爭支票，由洪潤見證」所為之不實言詞。何況，上訴人所述「99年另筆借款150萬元」，時而稱係其向張耀仁、李秀芳借調資金後再自任貸與人出借之第二次借款，時而改稱係李秀芳為貸與人出借並由洪潤見證，前後不一、自相矛盾，並事先與洪潤多次溝通案情，更徵證人洪潤前揭證詞之可信度過低，委無可採。從而，上訴人主張於99年間另有交付現金150萬元借款予游宗淋等人，系爭支票僅在清償99年間借款云云，舉證顯然不足，無從採信為真實。　
　㈤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借款債務已清償完畢，應屬可信：
　⒈系爭借款債務與系爭抵押權設定乃具有直接關聯，業如前述，斯時系爭抵押權以張耀仁名義登記，但於99年6月24日由張耀仁移轉登記予李秀芳，為兩造所不爭（見不爭執事項㈥）。而系爭抵押權由張耀仁名下移轉至李秀芳名下乙事，均係上訴人所安排，此參證人張耀仁於原審證述：系爭抵押權設定不是伊處理，是原告處理，伊不清楚為何99年6月移轉給李秀芳，伊沒有介入，抵押權相關證件印章是原告跟伊拿、用好後還伊。李秀芳與原告是男女朋友且有金錢往來，有時原告會跟李秀芳借調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8至39頁），即足查悉。倘如上訴人所述自身為98年系爭借款之貸與人，以張耀仁為人頭辦理抵押權登記作擔保，李秀芳與被上訴人有另筆借款關係，則上訴人豈有可能自願放棄為擔保其自身債權而存在之系爭抵押權，竟安排將系爭抵押權移轉登記至李秀芳名下，更任由被上訴人以系爭支票先對李秀芳清償，且任由李秀芳塗銷系爭抵押權？足見上訴人此等主張均甚不合理，所述自無可採。
　⒉上訴人所提證據不足以證明自己或李秀芳另有於99年間出借150萬元予被上訴人，無從認定尚有另筆150萬元借款存在，亦無從認定系爭支票係用於清償99年另筆借款之用，業如前述。上述為擔保98年系爭借款債務而設定之系爭抵押權，於99年6月24日移轉登記至李秀芳名下，且游宗淋曾簽發系爭支票15紙(總金額為162萬元)交付，經李秀芳於99年8月25日簽收前述支票，嗣後提示兌現，支票款項全數存入李秀芳之陽信商業銀行帳戶，李秀芳並於101年3月29日以拋棄為原因就系爭抵押權塗銷登記等情，均為兩造不爭（見不爭執事項㈥、㈦）。是以，被上訴人抗辯98年間由上訴人覓得金主出借系爭借款，其等簽立貸與人欄均空白之借據及收據、系爭本票為憑並提供系爭土地辦理抵押設定，系爭抵押權嗣後移轉予李秀芳，為清償系爭借款而簽發之系爭支票已交付予李秀芳並全數兌現，為擔保系爭借款債務而設定之系爭抵押權亦已塗銷登記等情，均有所本，被上訴人據此抗辯斯時金主應為李秀芳，系爭借款債務已因系爭支票全數兌現清償完畢等情，堪認可採。從而，上訴人主張兩造間有系爭借款債權債務關係存在云云，洵無足取。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478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清償借款，而請求被上訴人共同給付1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核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上訴。上訴人於本院程序就遲延利息擴張請求自111年2月10日起算，更無理由，亦應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爰不予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擴張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魏麗娟
                              法  官  吳靜怡
                              法  官  張婷妮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張英彥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339號
上  訴  人  陳德全    
訴訟代理人  蔡育盛律師
複  代理人  蘇冠榮律師
被  上訴人  游宗淋  
            陳彩麗  
            游偉振  
            游志祥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志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
28日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4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並擴張聲明，本院於113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擴張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擴張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游宗淋、陳彩麗為夫妻，游偉振、游
    志祥係2人之子（下分稱姓名，合稱被上訴人）。游宗淋於
    民國94年起向伊調度資金，迄98年3月間，游宗淋欲再向伊
    借款新臺幣（下同）150萬元，但當時游宗淋數年積欠未還
    已達數百萬元，伊要求被上訴人全家當借款人共同負擔債務
    才考慮再出借，嗣游宗淋於98年3月28日致電告知全家同意
    當借款人，伊親赴被上訴人住處，由被上訴人在借據、收據
    上簽名蓋章交予伊收執，伊由友人洪潤陪同於98年3月30日
    下午在員山鄉農會交付借款現金150萬元（下稱系爭借款）
    予游偉振、陳彩麗代全體收受。前開借款未約定清償期，被
    上訴人積欠多年未還，伊以存證信函(111年12月12日送達)
    催告，未獲置理。伊與游宗淋間另案訴訟作成調解筆錄，並
    未包含系爭借款。爰依民法第478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
    請求被上訴人共同給付1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
    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審為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就利息起算
    日擴張自111年2月10日起算）。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
    廢棄。㈡被上訴人應共同給付上訴人150萬元，及自111年2月
    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係以介紹金主辦理抵押借貸為由，伊
    遂於98年3月24日交付印鑑證明，並在空白土地登記申請書
    及土地抵押權設定契約書簽名用印，將游偉振、游志祥名下
    宜蘭縣○○鄉○○段0000地號（下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4分
    之1）交由上訴人辦理抵押權設定（下稱系爭抵押權）予張
    耀仁，伊4人則簽立借據、收據(貸與人欄均空白)、發票日9
    8年3月30日、面額150萬元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交予上
    訴人，上訴人遂交付現金150萬元予伊。其後上訴人告知伊
    金主為李秀芳，伊便認系爭借款係存於伊與李秀芳之間，且
    張耀仁及李秀芳伊均不認識。嗣於99年6月23日張耀仁將系
    爭抵押權讓與李秀芳，上訴人則書寫系爭借款分15期清償之
    分期明細，並要求游宗淋夫妻開立如附表所示15紙支票（下
    稱系爭支票）用以清償，其後上訴人交還已由李秀芳於99年
    8月25日簽收系爭支票之證明，且系爭支票均已兌現並入款
    至李秀芳帳戶，伊主觀上認為系爭借款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
    存在於伊與李秀芳之間且已清償完畢，系爭抵押權亦早已塗
    銷，兩造間並無系爭借款之法律關係。若認兩造間確有系爭
    借款存在，然而，上訴人前曾起訴請求游宗淋返還373萬216
    5元借款本息，並提出系爭本票作證據主張擔保債權，經臺
    灣宜蘭地方法院（下稱宜蘭地院）110年度訴字第108號返還
    借款事件受理並成立訴訟上調解，游宗淋早與上訴人無債務
    關係存在。縱使李秀芳為上訴人之人頭，伊亦已因系爭支票
    兌現而清償完畢，兩造間無債權債務關係存在等語，資為抗
    辯。並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397至399頁準備程序筆錄，並
    依判決格式增刪修改文句）：
　㈠游宗淋、陳彩麗為夫妻，游偉振、游志祥乃游宗淋、陳彩麗
    之子。
  ㈡上訴人曾對游宗淋起訴請求返還借款，宜蘭地院以110年度訴
    字第108號事件受理（下稱前案），於110年11月4日調解成
    立，作成110年度移調字第62號調解筆錄，調解條款為：「
    相對人(即游宗淋)願給付聲請人(即上訴人)180萬元。分12
    期，給付方式：於110年12月份起至111年11月份止，按月於
    每月5日前給付15萬元。如有一期未給付，未到期的部分視
    為全部到期，由相對人匯入聲請人所開立之永豐商業銀行中
    崙分行（帳號：略）帳戶。兩造其餘請求拋棄。…」(下稱
    系爭調解筆錄，見原審卷一第145至146頁）。前述180萬元
    已履行完畢。
  ㈢上訴人於111年12月7日寄發臺北古亭郵局第1285號存證信函
    對被上訴人為催告（見原審卷一第19至27頁），於112年1月
    12日提起本件請求清償借款之訴。
  ㈣被上訴人於98年3月30日簽立借據及收據，表明借到現金150
    萬元（見原審卷一第11、13頁），於該日在員山鄉農會收受
    由上訴人交付之現金150萬元。上訴人目前持有前述借據及
    收據原本。
  ㈤被上訴人於98年3月30日簽發票面金額150萬元、發票日98年3
    月30日之本票1紙（即系爭本票，見前案卷第75頁、本院卷
    第393頁）。
  ㈥游偉振、游志祥於98年3月24日提供自己名下坐落宜蘭縣○○鄉
    ○○段0000地號土地（2人權利範圍各4分之1），設定擔保債
    權額180萬元之抵押權登記予張耀仁(游志祥係00年0月生，
    斯時由游宗淋、陳彩麗以法定代理人身分辦理)，前述抵押
    權嗣於99年6月24日由張耀仁移轉登記予李秀芳，經李秀芳
    於101年3月29日以拋棄為原因辦理抵押權塗銷登記。
  ㈦游宗淋曾簽發票載發票日及金額如原審判決附表所示之支票1
    5紙(發票日介於99年8月23日至100年9月31日，金額分別為1
    2萬至10萬元不等，總金額為162萬元)，李秀芳曾於99年8月
    25日簽收該15紙支票（見原審卷一第103至141頁）。前述支
    票15紙均由李秀芳提示兌現，各支票款項均係存入李秀芳在
    陽信商業銀行之帳戶內（見原審卷一第153至157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上訴人主張於98年3月30日以現金150萬元交付系爭借款予被
    上訴人，要求被上訴人簽立借據及收據為憑，嗣後催告遲未
    返還，故請求被上訴人清償系爭借款，系爭支票乃被上訴人
    另於99年8月25日向李秀芳借調現金150萬元而交付，與兩造
    間系爭借款無關等情，被上訴人則抗辯系爭借款係由上訴人
    覓得金主出借，伊簽立貸與人欄均空白之借據及收據、系爭
    本票為憑並提供系爭土地辦理抵押設定，已交付系爭支票而
    清償完畢，並無99年間另向李秀芳借款情事，上訴人於前案
    提出系爭本票為據，游宗淋亦作成系爭調解筆錄履行完畢，
    兩造間無債權債務關係等情。是以，兩造爭執要點應為：㈠
    本件訴訟是否為系爭調解筆錄之既判力或遮斷效所及？㈡被
    上訴人是否於98年3月30日與上訴人成立借款150萬元之消費
    借貸契約？如是，被上訴人是否已清償完畢？ ㈢被上訴人曾
    否於99年8月25日另收受現金150萬元而與李秀芳成立借款15
    0萬元之消費借貸契約？茲析述如下：
  ㈠本件訴訟，不為系爭調解筆錄之既判力或遮斷效所及：
　　查上訴人對游宗淋起訴請求返還借款之前案，書狀所載借款
    原因事實均在94年至96年間（見前案卷第219至223頁，另參
    本院卷第255至257頁），上訴人於前案曾提出系爭本票，此
    經本院調取前案卷宗查閱無誤。然前案僅列游宗淋為被告，
    並由游宗淋與上訴人作成系爭調解筆錄，可知前案與本案之
    當事人範圍不同，起訴原因事實亦不同，自難認本件訴訟為
    系爭調解筆錄之既判力或遮斷效所及，且被上訴人於前案稱
    系爭本票係關於以系爭土地辦理抵押借款而開立（見前案卷
    第375頁），於本案亦稱系爭本票係為擔保被上訴人於98年3
    月30日借款150萬元而簽發，顯與上訴人在前案主張之94年
    至96年間原因事實無關，則被上訴人抗辯因前案調解成立，
    依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第380條第1項規定已發生與確
    定判決同一之效力，本案為系爭調解筆錄之既判力或遮斷效
    所及云云，尚無可採。
　㈡上訴人主張兩造於98年3月30日成立系爭借款契約關係，所為
    之舉證不足：
　⒈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間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
    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
    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另按當事人主張有
    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主張於98年3月30日交付現金150萬
    元借款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則簽立借據及收據為憑，兩造
    間有系爭借款關係等情，既經被上訴人否認，關於系爭借款
    關係存在於兩造間之事實，應由上訴人負舉證之責。
　⒉上訴人雖主張借據及收據既均由伊收執，已足證伊為貸與人云云，惟觀察借據及收據所記載「茲收到本人向○○○借到現金…」，其中貸與人欄位(即「○○○」)均空白未填（見原審卷一第11、13頁），則僅憑前述借據及收據，自無從認定上訴人為貸與人。況且，要求簽立借據及收據之用意既在留作憑據使用，倘上訴人欲自任貸與人使消費借貸關係存在於自己與被上訴人之間，大可直接在前述貸與人欄填入自己姓名，豈會留白。再者，上訴人自陳除借據及收據外尚要求被上訴人提供擔保設定系爭抵押權（見本院卷第133頁），被上訴人亦稱「簽立借據、收據及本票與提供抵押設定」均係為取得98年3月30日150萬元借款，足見系爭抵押權設定與系爭借款乃具直接關聯，游偉振、游志祥提供系爭土地權利範圍各2分之1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之用意係為擔保被上訴人所欠系爭借款債務，始終未以上訴人登記為抵押權人，被上訴人無從藉由抵押登記結果查知係上訴人貸與金錢，另參酌上訴人長期在銀行任職，應明瞭如欲行使抵押權亦須由登記之抵押權人提出借據及收據佐證抵押債務存在之道理，上訴人尚自陳銀行嚴禁行員與客戶有私下借貸資金往來、遭查獲會遭記過等情（見本院卷第307頁），則斯時更無可能向被上訴人明示係自任貸與人而徒留把柄。是以，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於98年間僅表示會覓得金主出借款項並要求書立借據及收據暨辦理抵押設定、未提及上訴人即為貸與人，兩造間並無消費借貸之意思表示合致，伊主觀上從未認為系爭借款係由上訴人出借一節，應屬真實可信，上訴人僅憑目前執有借據及收據之外觀即謂已盡舉證之責云云，自無可採。
　㈢系爭本票應係被上訴人為擔保系爭借款而簽立：
　　針對系爭本票，上訴人否認與系爭借款相關，於原審曾當庭
    稱「被告向我借款150萬，因此才簽立本票」，嗣後改稱「
    系爭本票是被告跟張耀仁借款」、「我也不知道那張票據是
    否是張耀仁的，…是張耀仁要我幫他保管的」（見原審卷一
    第80、81頁），前後不一。上訴人一度主張聽力障礙誤解提
    問致影響回答，並提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下稱陽
    明交大醫院)診斷證明書為證（見原審卷一第212頁），惟其
    僅接受純音聽力檢查，未施作聽性腦幹反應檢查，經陽明交
    大醫院113年7月31日函復在卷（見本院卷一第313頁），上
    訴人於本院程序亦表明無須助聽器輔助、未否認筆錄所載（
    見本院卷一第283、304頁），自無因聽力障礙致陳述錯誤之
    情。對照證人張耀仁於原審證述：「(游宗淋有無直接跟你
    借過錢？)沒有」，另證稱：與原告從小結識，交情好，原
    告從94年左右開始向伊借調資金，伊於99年7月兩度提領現
    金是為借款給原告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5至38頁），表達與
    上訴人有金錢往來、與被上訴人並無金錢往來之意，足認上
    訴人聲稱系爭本票係因被上訴人向張耀仁借款、為張耀仁保
    管云云，顯屬不實。上訴人再於本院程序改稱因90至97年多
    次借款或墊款未獲清償，故簽發系爭本票擔保，系爭本票係
    擔保前案所指債權債務云云（見本院卷第132、257頁），惟
    上訴人所提前案訴訟僅以游宗淋為被告，書狀所稱借款人僅
    游宗淋1人，此經本院調取前案卷宗查閱無誤，自難認與發
    票人為4人之系爭本票相關。系爭本票發票人與系爭借據及
    收據所載立據人範圍一致，且發票日與立據日為同一日，與
    系爭借款交付日期亦相同，堪認被上訴人所辯系爭本票係為
    擔保系爭借款而簽發一節，與客觀事證所呈內容相符，係屬
    可信，更徵上訴人在本案所述有諸多不實及不可採。
　㈣上訴人主張李秀芳另於99年8月25日交付現金出借150萬元，
    系爭支票係為清償對李秀芳借款債務云云，並無可採：　
　⒈被上訴人抗辯經上訴人告知伊，系爭借款之金主為李秀芳，
    系爭抵押權由張耀仁名下移轉至李秀芳名下，上訴人要求開
    立系爭15紙支票就系爭借款分期清償，其後交還李秀芳簽收
    支票之證明，系爭支票均已兌現完畢，系爭抵押權早已塗銷
    登記，可見系爭借款已清償完畢等情，並提出系爭支票經李
    秀芳於99年8月25日簽收之證明、15紙票據影像報表為證（
    見原審卷一第103至111、113至141頁），原審函詢結果，系
    爭15紙支票均係入款至李秀芳名下帳戶，有陽信商業銀行羅
    東分行112年4月25日回函暨開戶資料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5
    3至157頁）。上訴人對於不爭執事項㈥、㈦所載內容雖不爭執
    ，但進而主張係游宗淋於99年6月另有資金需求，向李秀芳
    借款，伊陪同李秀芳前往交付現金150萬元借款，抵押權遂
    由張耀仁名下移轉至李秀芳名下，系爭支票係為清償對李秀
    芳之借款，與兩造間系爭借款無關，李秀芳嗣後係被迫辦理
    拋棄抵押權登記等情（見原審卷一第175、182頁），均經被
    上訴人否認在卷，上訴人前揭所述均屬有利於己之積極事實
    ，應由上訴人自負舉證之責。
　⒉查閱上訴人於原審所提書狀，有關「99年8月25日向李秀芳借
    款150萬元」一事，上訴人稱係自己陪同李秀芳前往對造工
    廠交付150萬元並簽收系爭支票，未提及洪潤亦在場（見原
    審卷一第184頁），同份書狀僅提及98年系爭借款交付時係
    請洪潤陪同見證（見原審卷一第182頁）。原審依上訴人聲
    請而寄送證人到庭通知書予李秀芳，經李秀芳出具陳報狀表
    示對於兩造借貸全不知情不願到庭（見原審卷一第226、236
    頁），上訴人聲稱李秀芳於99年7月15日至8月25日期間曾由
    永豐銀行羅東分行帳戶內提領150萬元供上述借款之用（見
    原審卷一第266頁），原審復依上訴人聲請發函調取李秀芳
    名下永豐銀行帳戶前述期間交易明細，惟觀察永豐銀行112
    年8月25日回函所附明細，僅顯示99年8月4日有提領現金數
    筆，較大筆之金額為25萬6116元、85萬6116元，均距「99年
    8月25日」有相當之時間落差，於99年8月24日僅提領現金54
    00元（見原審卷二第16頁），實無從憑此認定上訴人所稱李
    秀芳出資於99年8月25日出借現金150萬元一事存在。況由游
    宗淋簽發之系爭15紙支票，票載發票日最早日期為99年8月2
    3日、金額為10萬元（見原審卷一第103、113頁），係在上
    訴人所指借款日期99年8月25日之前，與其自述談定借款條
    件「借款150萬元、利息12萬元、利息先扣」(見原審卷一第
    184頁）客觀上亦不相符，且一般民間借貸之利息預扣，係
    在交付借款時先將扣除預扣金額而僅交付小於原借款金額之
    數額(例如約定借款150萬元、預扣利息12萬元，則實際上僅
    交付138萬元)，更徵上訴人主張於99年8月25日由李秀芳交
    付另筆借款150萬元云云疑有穿鑿附會之嫌。　　
　⒊上訴人於本院程序，忽稱99年8月25日交付借款時係由洪潤陪
    同伊與李秀芳共赴對造工廠交付150萬元現金，洪潤親見親
    聞（見本院卷第121頁，此與在原審書狀所載有間），而聲
    請傳訊洪潤作證，且上訴理由狀記載：第二次借款(99年8月
    25日借款)，李秀芳於99年8月4日提領計111萬2232元，將其
    中110萬元借予陳德全作為陳德全借予被上訴人之資金，張
    耀仁於99年7月16日、7月22日自銀行帳戶提領共102萬元借
    予陳德全，陳德全將其中40萬元作為第二次借款資金（見本
    院卷第107頁）。本院受命法官於113年8月27日準備程序將
    上訴人本人與證人洪潤隔離訊問，上訴人陳述：(與洪潤最
    近一次聯絡)在伊於原審對被上訴人提告時就有聯絡，伊聯
    絡洪潤要求幫伊作證，要請洪潤幫忙也是要請他吃飯，伊有
    當面請他幫忙，亦有去他住家附近找他，113年7月30日開完
    庭後隔幾天伊有再去找他見面麻煩他當證人，最近一次通電
    話是昨天，提醒他出庭作證（見本院卷第330至334頁）。而
    證人洪潤就最近一次與上訴人聯絡時間，陳述係本月月初因
    收到法院開庭傳票而以電話聯絡上訴人，先稱雙方僅有通電
    話而已，(經推問後，改稱)見面僅有談一下，見面日期因年
    歲大已忘記，並否認上訴人曾請吃飯，是幾個朋友聚餐（見
    本院卷第340至343頁），就上訴人邀其作證多次以見面及電
    話聯繫之事有避重就輕情形。參酌上訴人當庭陳稱「我沒有
    主張99年8月25日的借款是由我為借款人借給游宗淋等人，
    該99年8月25日是由李秀芳借款給游宗淋」(見本院卷第336
    頁)，與上訴理由狀所載前述內容已迥然不同，對照兩人在
    訴訟期間多次為作證事宜見面溝通及電話聯繫，洪潤對於近
    期事務(與上訴人見面日期)記不清楚，攸關自身事務亦有遺
    忘之情（見本院卷第340、341頁），卻強調對10餘年前陪同
    交錢之事記憶深刻，更徵洪潤作證所述：伊陪同交付現金共
    兩次，第二次伊記得很清楚看到李秀芳把現金150萬元放在
    袋子裡交給游太太，游太太拿一疊支票交給李秀芳云云（見
    本院卷第344至345頁），應係附和上訴人欲呈現「99年8月2
    5日李秀芳交付現金150萬借款予游宗淋等人且收受系爭支票
    ，由洪潤見證」所為之不實言詞。何況，上訴人所述「99年
    另筆借款150萬元」，時而稱係其向張耀仁、李秀芳借調資
    金後再自任貸與人出借之第二次借款，時而改稱係李秀芳為
    貸與人出借並由洪潤見證，前後不一、自相矛盾，並事先與
    洪潤多次溝通案情，更徵證人洪潤前揭證詞之可信度過低，
    委無可採。從而，上訴人主張於99年間另有交付現金150萬
    元借款予游宗淋等人，系爭支票僅在清償99年間借款云云，
    舉證顯然不足，無從採信為真實。　
　㈤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借款債務已清償完畢，應屬可信：
　⒈系爭借款債務與系爭抵押權設定乃具有直接關聯，業如前述
    ，斯時系爭抵押權以張耀仁名義登記，但於99年6月24日由
    張耀仁移轉登記予李秀芳，為兩造所不爭（見不爭執事項㈥
    ）。而系爭抵押權由張耀仁名下移轉至李秀芳名下乙事，均
    係上訴人所安排，此參證人張耀仁於原審證述：系爭抵押權
    設定不是伊處理，是原告處理，伊不清楚為何99年6月移轉
    給李秀芳，伊沒有介入，抵押權相關證件印章是原告跟伊拿
    、用好後還伊。李秀芳與原告是男女朋友且有金錢往來，有
    時原告會跟李秀芳借調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8至39頁），即
    足查悉。倘如上訴人所述自身為98年系爭借款之貸與人，以
    張耀仁為人頭辦理抵押權登記作擔保，李秀芳與被上訴人有
    另筆借款關係，則上訴人豈有可能自願放棄為擔保其自身債
    權而存在之系爭抵押權，竟安排將系爭抵押權移轉登記至李
    秀芳名下，更任由被上訴人以系爭支票先對李秀芳清償，且
    任由李秀芳塗銷系爭抵押權？足見上訴人此等主張均甚不合
    理，所述自無可採。
　⒉上訴人所提證據不足以證明自己或李秀芳另有於99年間出借1
    50萬元予被上訴人，無從認定尚有另筆150萬元借款存在，
    亦無從認定系爭支票係用於清償99年另筆借款之用，業如前
    述。上述為擔保98年系爭借款債務而設定之系爭抵押權，於
    99年6月24日移轉登記至李秀芳名下，且游宗淋曾簽發系爭
    支票15紙(總金額為162萬元)交付，經李秀芳於99年8月25日
    簽收前述支票，嗣後提示兌現，支票款項全數存入李秀芳之
    陽信商業銀行帳戶，李秀芳並於101年3月29日以拋棄為原因
    就系爭抵押權塗銷登記等情，均為兩造不爭（見不爭執事項
    ㈥、㈦）。是以，被上訴人抗辯98年間由上訴人覓得金主出借
    系爭借款，其等簽立貸與人欄均空白之借據及收據、系爭本
    票為憑並提供系爭土地辦理抵押設定，系爭抵押權嗣後移轉
    予李秀芳，為清償系爭借款而簽發之系爭支票已交付予李秀
    芳並全數兌現，為擔保系爭借款債務而設定之系爭抵押權亦
    已塗銷登記等情，均有所本，被上訴人據此抗辯斯時金主應
    為李秀芳，系爭借款債務已因系爭支票全數兌現清償完畢等
    情，堪認可採。從而，上訴人主張兩造間有系爭借款債權債
    務關係存在云云，洵無足取。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478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
    求被上訴人清償借款，而請求被上訴人共同給付150萬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
    判決，於法核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上訴。上訴人於本院程序就遲延
    利息擴張請求自111年2月10日起算，更無理由，亦應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爰不予逐一
    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擴張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魏麗娟
                              法  官  吳靜怡
                              法  官  張婷妮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張英彥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339號
上  訴  人  陳德全    
訴訟代理人  蔡育盛律師
複  代理人  蘇冠榮律師
被  上訴人  游宗淋  
            陳彩麗  
            游偉振  
            游志祥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志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28日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4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擴張聲明，本院於113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擴張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擴張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游宗淋、陳彩麗為夫妻，游偉振、游志祥係2人之子（下分稱姓名，合稱被上訴人）。游宗淋於民國94年起向伊調度資金，迄98年3月間，游宗淋欲再向伊借款新臺幣（下同）150萬元，但當時游宗淋數年積欠未還已達數百萬元，伊要求被上訴人全家當借款人共同負擔債務才考慮再出借，嗣游宗淋於98年3月28日致電告知全家同意當借款人，伊親赴被上訴人住處，由被上訴人在借據、收據上簽名蓋章交予伊收執，伊由友人洪潤陪同於98年3月30日下午在員山鄉農會交付借款現金150萬元（下稱系爭借款）予游偉振、陳彩麗代全體收受。前開借款未約定清償期，被上訴人積欠多年未還，伊以存證信函(111年12月12日送達)催告，未獲置理。伊與游宗淋間另案訴訟作成調解筆錄，並未包含系爭借款。爰依民法第478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共同給付1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就利息起算日擴張自111年2月10日起算）。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共同給付上訴人150萬元，及自111年2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係以介紹金主辦理抵押借貸為由，伊遂於98年3月24日交付印鑑證明，並在空白土地登記申請書及土地抵押權設定契約書簽名用印，將游偉振、游志祥名下宜蘭縣○○鄉○○段0000地號（下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4分之1）交由上訴人辦理抵押權設定（下稱系爭抵押權）予張耀仁，伊4人則簽立借據、收據(貸與人欄均空白)、發票日98年3月30日、面額150萬元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交予上訴人，上訴人遂交付現金150萬元予伊。其後上訴人告知伊金主為李秀芳，伊便認系爭借款係存於伊與李秀芳之間，且張耀仁及李秀芳伊均不認識。嗣於99年6月23日張耀仁將系爭抵押權讓與李秀芳，上訴人則書寫系爭借款分15期清償之分期明細，並要求游宗淋夫妻開立如附表所示15紙支票（下稱系爭支票）用以清償，其後上訴人交還已由李秀芳於99年8月25日簽收系爭支票之證明，且系爭支票均已兌現並入款至李秀芳帳戶，伊主觀上認為系爭借款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存在於伊與李秀芳之間且已清償完畢，系爭抵押權亦早已塗銷，兩造間並無系爭借款之法律關係。若認兩造間確有系爭借款存在，然而，上訴人前曾起訴請求游宗淋返還373萬2165元借款本息，並提出系爭本票作證據主張擔保債權，經臺灣宜蘭地方法院（下稱宜蘭地院）110年度訴字第108號返還借款事件受理並成立訴訟上調解，游宗淋早與上訴人無債務關係存在。縱使李秀芳為上訴人之人頭，伊亦已因系爭支票兌現而清償完畢，兩造間無債權債務關係存在等語，資為抗辯。並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397至399頁準備程序筆錄，並依判決格式增刪修改文句）：
　㈠游宗淋、陳彩麗為夫妻，游偉振、游志祥乃游宗淋、陳彩麗之子。
  ㈡上訴人曾對游宗淋起訴請求返還借款，宜蘭地院以110年度訴字第108號事件受理（下稱前案），於110年11月4日調解成立，作成110年度移調字第62號調解筆錄，調解條款為：「相對人(即游宗淋)願給付聲請人(即上訴人)180萬元。分12期，給付方式：於110年12月份起至111年11月份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15萬元。如有一期未給付，未到期的部分視為全部到期，由相對人匯入聲請人所開立之永豐商業銀行中崙分行（帳號：略）帳戶。兩造其餘請求拋棄。…」(下稱系爭調解筆錄，見原審卷一第145至146頁）。前述180萬元已履行完畢。
  ㈢上訴人於111年12月7日寄發臺北古亭郵局第1285號存證信函對被上訴人為催告（見原審卷一第19至27頁），於112年1月12日提起本件請求清償借款之訴。
  ㈣被上訴人於98年3月30日簽立借據及收據，表明借到現金150萬元（見原審卷一第11、13頁），於該日在員山鄉農會收受由上訴人交付之現金150萬元。上訴人目前持有前述借據及收據原本。
  ㈤被上訴人於98年3月30日簽發票面金額150萬元、發票日98年3月30日之本票1紙（即系爭本票，見前案卷第75頁、本院卷第393頁）。
  ㈥游偉振、游志祥於98年3月24日提供自己名下坐落宜蘭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2人權利範圍各4分之1），設定擔保債權額180萬元之抵押權登記予張耀仁(游志祥係00年0月生，斯時由游宗淋、陳彩麗以法定代理人身分辦理)，前述抵押權嗣於99年6月24日由張耀仁移轉登記予李秀芳，經李秀芳於101年3月29日以拋棄為原因辦理抵押權塗銷登記。
  ㈦游宗淋曾簽發票載發票日及金額如原審判決附表所示之支票15紙(發票日介於99年8月23日至100年9月31日，金額分別為12萬至10萬元不等，總金額為162萬元)，李秀芳曾於99年8月25日簽收該15紙支票（見原審卷一第103至141頁）。前述支票15紙均由李秀芳提示兌現，各支票款項均係存入李秀芳在陽信商業銀行之帳戶內（見原審卷一第153至157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上訴人主張於98年3月30日以現金150萬元交付系爭借款予被上訴人，要求被上訴人簽立借據及收據為憑，嗣後催告遲未返還，故請求被上訴人清償系爭借款，系爭支票乃被上訴人另於99年8月25日向李秀芳借調現金150萬元而交付，與兩造間系爭借款無關等情，被上訴人則抗辯系爭借款係由上訴人覓得金主出借，伊簽立貸與人欄均空白之借據及收據、系爭本票為憑並提供系爭土地辦理抵押設定，已交付系爭支票而清償完畢，並無99年間另向李秀芳借款情事，上訴人於前案提出系爭本票為據，游宗淋亦作成系爭調解筆錄履行完畢，兩造間無債權債務關係等情。是以，兩造爭執要點應為：㈠本件訴訟是否為系爭調解筆錄之既判力或遮斷效所及？㈡被上訴人是否於98年3月30日與上訴人成立借款150萬元之消費借貸契約？如是，被上訴人是否已清償完畢？ ㈢被上訴人曾否於99年8月25日另收受現金150萬元而與李秀芳成立借款150萬元之消費借貸契約？茲析述如下：
  ㈠本件訴訟，不為系爭調解筆錄之既判力或遮斷效所及：
　　查上訴人對游宗淋起訴請求返還借款之前案，書狀所載借款原因事實均在94年至96年間（見前案卷第219至223頁，另參本院卷第255至257頁），上訴人於前案曾提出系爭本票，此經本院調取前案卷宗查閱無誤。然前案僅列游宗淋為被告，並由游宗淋與上訴人作成系爭調解筆錄，可知前案與本案之當事人範圍不同，起訴原因事實亦不同，自難認本件訴訟為系爭調解筆錄之既判力或遮斷效所及，且被上訴人於前案稱系爭本票係關於以系爭土地辦理抵押借款而開立（見前案卷第375頁），於本案亦稱系爭本票係為擔保被上訴人於98年3月30日借款150萬元而簽發，顯與上訴人在前案主張之94年至96年間原因事實無關，則被上訴人抗辯因前案調解成立，依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第380條第1項規定已發生與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本案為系爭調解筆錄之既判力或遮斷效所及云云，尚無可採。
　㈡上訴人主張兩造於98年3月30日成立系爭借款契約關係，所為之舉證不足：
　⒈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間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另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主張於98年3月30日交付現金150萬元借款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則簽立借據及收據為憑，兩造間有系爭借款關係等情，既經被上訴人否認，關於系爭借款關係存在於兩造間之事實，應由上訴人負舉證之責。
　⒉上訴人雖主張借據及收據既均由伊收執，已足證伊為貸與人云云，惟觀察借據及收據所記載「茲收到本人向○○○借到現金…」，其中貸與人欄位(即「○○○」)均空白未填（見原審卷一第11、13頁），則僅憑前述借據及收據，自無從認定上訴人為貸與人。況且，要求簽立借據及收據之用意既在留作憑據使用，倘上訴人欲自任貸與人使消費借貸關係存在於自己與被上訴人之間，大可直接在前述貸與人欄填入自己姓名，豈會留白。再者，上訴人自陳除借據及收據外尚要求被上訴人提供擔保設定系爭抵押權（見本院卷第133頁），被上訴人亦稱「簽立借據、收據及本票與提供抵押設定」均係為取得98年3月30日150萬元借款，足見系爭抵押權設定與系爭借款乃具直接關聯，游偉振、游志祥提供系爭土地權利範圍各2分之1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之用意係為擔保被上訴人所欠系爭借款債務，始終未以上訴人登記為抵押權人，被上訴人無從藉由抵押登記結果查知係上訴人貸與金錢，另參酌上訴人長期在銀行任職，應明瞭如欲行使抵押權亦須由登記之抵押權人提出借據及收據佐證抵押債務存在之道理，上訴人尚自陳銀行嚴禁行員與客戶有私下借貸資金往來、遭查獲會遭記過等情（見本院卷第307頁），則斯時更無可能向被上訴人明示係自任貸與人而徒留把柄。是以，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於98年間僅表示會覓得金主出借款項並要求書立借據及收據暨辦理抵押設定、未提及上訴人即為貸與人，兩造間並無消費借貸之意思表示合致，伊主觀上從未認為系爭借款係由上訴人出借一節，應屬真實可信，上訴人僅憑目前執有借據及收據之外觀即謂已盡舉證之責云云，自無可採。
　㈢系爭本票應係被上訴人為擔保系爭借款而簽立：
　　針對系爭本票，上訴人否認與系爭借款相關，於原審曾當庭稱「被告向我借款150萬，因此才簽立本票」，嗣後改稱「系爭本票是被告跟張耀仁借款」、「我也不知道那張票據是否是張耀仁的，…是張耀仁要我幫他保管的」（見原審卷一第80、81頁），前後不一。上訴人一度主張聽力障礙誤解提問致影響回答，並提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下稱陽明交大醫院)診斷證明書為證（見原審卷一第212頁），惟其僅接受純音聽力檢查，未施作聽性腦幹反應檢查，經陽明交大醫院113年7月31日函復在卷（見本院卷一第313頁），上訴人於本院程序亦表明無須助聽器輔助、未否認筆錄所載（見本院卷一第283、304頁），自無因聽力障礙致陳述錯誤之情。對照證人張耀仁於原審證述：「(游宗淋有無直接跟你借過錢？)沒有」，另證稱：與原告從小結識，交情好，原告從94年左右開始向伊借調資金，伊於99年7月兩度提領現金是為借款給原告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5至38頁），表達與上訴人有金錢往來、與被上訴人並無金錢往來之意，足認上訴人聲稱系爭本票係因被上訴人向張耀仁借款、為張耀仁保管云云，顯屬不實。上訴人再於本院程序改稱因90至97年多次借款或墊款未獲清償，故簽發系爭本票擔保，系爭本票係擔保前案所指債權債務云云（見本院卷第132、257頁），惟上訴人所提前案訴訟僅以游宗淋為被告，書狀所稱借款人僅游宗淋1人，此經本院調取前案卷宗查閱無誤，自難認與發票人為4人之系爭本票相關。系爭本票發票人與系爭借據及收據所載立據人範圍一致，且發票日與立據日為同一日，與系爭借款交付日期亦相同，堪認被上訴人所辯系爭本票係為擔保系爭借款而簽發一節，與客觀事證所呈內容相符，係屬可信，更徵上訴人在本案所述有諸多不實及不可採。
　㈣上訴人主張李秀芳另於99年8月25日交付現金出借150萬元，系爭支票係為清償對李秀芳借款債務云云，並無可採：　
　⒈被上訴人抗辯經上訴人告知伊，系爭借款之金主為李秀芳，系爭抵押權由張耀仁名下移轉至李秀芳名下，上訴人要求開立系爭15紙支票就系爭借款分期清償，其後交還李秀芳簽收支票之證明，系爭支票均已兌現完畢，系爭抵押權早已塗銷登記，可見系爭借款已清償完畢等情，並提出系爭支票經李秀芳於99年8月25日簽收之證明、15紙票據影像報表為證（見原審卷一第103至111、113至141頁），原審函詢結果，系爭15紙支票均係入款至李秀芳名下帳戶，有陽信商業銀行羅東分行112年4月25日回函暨開戶資料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53至157頁）。上訴人對於不爭執事項㈥、㈦所載內容雖不爭執，但進而主張係游宗淋於99年6月另有資金需求，向李秀芳借款，伊陪同李秀芳前往交付現金150萬元借款，抵押權遂由張耀仁名下移轉至李秀芳名下，系爭支票係為清償對李秀芳之借款，與兩造間系爭借款無關，李秀芳嗣後係被迫辦理拋棄抵押權登記等情（見原審卷一第175、182頁），均經被上訴人否認在卷，上訴人前揭所述均屬有利於己之積極事實，應由上訴人自負舉證之責。
　⒉查閱上訴人於原審所提書狀，有關「99年8月25日向李秀芳借款150萬元」一事，上訴人稱係自己陪同李秀芳前往對造工廠交付150萬元並簽收系爭支票，未提及洪潤亦在場（見原審卷一第184頁），同份書狀僅提及98年系爭借款交付時係請洪潤陪同見證（見原審卷一第182頁）。原審依上訴人聲請而寄送證人到庭通知書予李秀芳，經李秀芳出具陳報狀表示對於兩造借貸全不知情不願到庭（見原審卷一第226、236頁），上訴人聲稱李秀芳於99年7月15日至8月25日期間曾由永豐銀行羅東分行帳戶內提領150萬元供上述借款之用（見原審卷一第266頁），原審復依上訴人聲請發函調取李秀芳名下永豐銀行帳戶前述期間交易明細，惟觀察永豐銀行112年8月25日回函所附明細，僅顯示99年8月4日有提領現金數筆，較大筆之金額為25萬6116元、85萬6116元，均距「99年8月25日」有相當之時間落差，於99年8月24日僅提領現金5400元（見原審卷二第16頁），實無從憑此認定上訴人所稱李秀芳出資於99年8月25日出借現金150萬元一事存在。況由游宗淋簽發之系爭15紙支票，票載發票日最早日期為99年8月23日、金額為10萬元（見原審卷一第103、113頁），係在上訴人所指借款日期99年8月25日之前，與其自述談定借款條件「借款150萬元、利息12萬元、利息先扣」(見原審卷一第184頁）客觀上亦不相符，且一般民間借貸之利息預扣，係在交付借款時先將扣除預扣金額而僅交付小於原借款金額之數額(例如約定借款150萬元、預扣利息12萬元，則實際上僅交付138萬元)，更徵上訴人主張於99年8月25日由李秀芳交付另筆借款150萬元云云疑有穿鑿附會之嫌。　　
　⒊上訴人於本院程序，忽稱99年8月25日交付借款時係由洪潤陪同伊與李秀芳共赴對造工廠交付150萬元現金，洪潤親見親聞（見本院卷第121頁，此與在原審書狀所載有間），而聲請傳訊洪潤作證，且上訴理由狀記載：第二次借款(99年8月25日借款)，李秀芳於99年8月4日提領計111萬2232元，將其中110萬元借予陳德全作為陳德全借予被上訴人之資金，張耀仁於99年7月16日、7月22日自銀行帳戶提領共102萬元借予陳德全，陳德全將其中40萬元作為第二次借款資金（見本院卷第107頁）。本院受命法官於113年8月27日準備程序將上訴人本人與證人洪潤隔離訊問，上訴人陳述：(與洪潤最近一次聯絡)在伊於原審對被上訴人提告時就有聯絡，伊聯絡洪潤要求幫伊作證，要請洪潤幫忙也是要請他吃飯，伊有當面請他幫忙，亦有去他住家附近找他，113年7月30日開完庭後隔幾天伊有再去找他見面麻煩他當證人，最近一次通電話是昨天，提醒他出庭作證（見本院卷第330至334頁）。而證人洪潤就最近一次與上訴人聯絡時間，陳述係本月月初因收到法院開庭傳票而以電話聯絡上訴人，先稱雙方僅有通電話而已，(經推問後，改稱)見面僅有談一下，見面日期因年歲大已忘記，並否認上訴人曾請吃飯，是幾個朋友聚餐（見本院卷第340至343頁），就上訴人邀其作證多次以見面及電話聯繫之事有避重就輕情形。參酌上訴人當庭陳稱「我沒有主張99年8月25日的借款是由我為借款人借給游宗淋等人，該99年8月25日是由李秀芳借款給游宗淋」(見本院卷第336頁)，與上訴理由狀所載前述內容已迥然不同，對照兩人在訴訟期間多次為作證事宜見面溝通及電話聯繫，洪潤對於近期事務(與上訴人見面日期)記不清楚，攸關自身事務亦有遺忘之情（見本院卷第340、341頁），卻強調對10餘年前陪同交錢之事記憶深刻，更徵洪潤作證所述：伊陪同交付現金共兩次，第二次伊記得很清楚看到李秀芳把現金150萬元放在袋子裡交給游太太，游太太拿一疊支票交給李秀芳云云（見本院卷第344至345頁），應係附和上訴人欲呈現「99年8月25日李秀芳交付現金150萬借款予游宗淋等人且收受系爭支票，由洪潤見證」所為之不實言詞。何況，上訴人所述「99年另筆借款150萬元」，時而稱係其向張耀仁、李秀芳借調資金後再自任貸與人出借之第二次借款，時而改稱係李秀芳為貸與人出借並由洪潤見證，前後不一、自相矛盾，並事先與洪潤多次溝通案情，更徵證人洪潤前揭證詞之可信度過低，委無可採。從而，上訴人主張於99年間另有交付現金150萬元借款予游宗淋等人，系爭支票僅在清償99年間借款云云，舉證顯然不足，無從採信為真實。　
　㈤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借款債務已清償完畢，應屬可信：
　⒈系爭借款債務與系爭抵押權設定乃具有直接關聯，業如前述，斯時系爭抵押權以張耀仁名義登記，但於99年6月24日由張耀仁移轉登記予李秀芳，為兩造所不爭（見不爭執事項㈥）。而系爭抵押權由張耀仁名下移轉至李秀芳名下乙事，均係上訴人所安排，此參證人張耀仁於原審證述：系爭抵押權設定不是伊處理，是原告處理，伊不清楚為何99年6月移轉給李秀芳，伊沒有介入，抵押權相關證件印章是原告跟伊拿、用好後還伊。李秀芳與原告是男女朋友且有金錢往來，有時原告會跟李秀芳借調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8至39頁），即足查悉。倘如上訴人所述自身為98年系爭借款之貸與人，以張耀仁為人頭辦理抵押權登記作擔保，李秀芳與被上訴人有另筆借款關係，則上訴人豈有可能自願放棄為擔保其自身債權而存在之系爭抵押權，竟安排將系爭抵押權移轉登記至李秀芳名下，更任由被上訴人以系爭支票先對李秀芳清償，且任由李秀芳塗銷系爭抵押權？足見上訴人此等主張均甚不合理，所述自無可採。
　⒉上訴人所提證據不足以證明自己或李秀芳另有於99年間出借150萬元予被上訴人，無從認定尚有另筆150萬元借款存在，亦無從認定系爭支票係用於清償99年另筆借款之用，業如前述。上述為擔保98年系爭借款債務而設定之系爭抵押權，於99年6月24日移轉登記至李秀芳名下，且游宗淋曾簽發系爭支票15紙(總金額為162萬元)交付，經李秀芳於99年8月25日簽收前述支票，嗣後提示兌現，支票款項全數存入李秀芳之陽信商業銀行帳戶，李秀芳並於101年3月29日以拋棄為原因就系爭抵押權塗銷登記等情，均為兩造不爭（見不爭執事項㈥、㈦）。是以，被上訴人抗辯98年間由上訴人覓得金主出借系爭借款，其等簽立貸與人欄均空白之借據及收據、系爭本票為憑並提供系爭土地辦理抵押設定，系爭抵押權嗣後移轉予李秀芳，為清償系爭借款而簽發之系爭支票已交付予李秀芳並全數兌現，為擔保系爭借款債務而設定之系爭抵押權亦已塗銷登記等情，均有所本，被上訴人據此抗辯斯時金主應為李秀芳，系爭借款債務已因系爭支票全數兌現清償完畢等情，堪認可採。從而，上訴人主張兩造間有系爭借款債權債務關係存在云云，洵無足取。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478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清償借款，而請求被上訴人共同給付1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核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上訴。上訴人於本院程序就遲延利息擴張請求自111年2月10日起算，更無理由，亦應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爰不予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擴張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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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魏麗娟
                              法  官  吳靜怡
                              法  官  張婷妮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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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張英彥　　
　　　　　　　　　　　　　　　　　　　　　　　　　


